
 

 

國立聯合大學體育課程健康體適能班施行細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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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本校「體育課程實施辦法」規定，訂定本細則。 

二、 體育課程健康體適能班（以下簡稱本課程）採原班級上課為原則，實施對象為學士班一

年級學生，課程之排定由體育室教學組辦理並公告。 

三、 本課程包含肌肉適能、心肺適能、柔軟度及身體組成等項目，並實施健康體適能檢測，

其評分標準依據運動部頒布之「學生健康體適能常模」最新版本所列評量對照表，並以

該表19歲組百分等級（PR值）為參照指標，由體育室教學組公告後實施，並由任課教師

隨堂檢測。 

四、 本課程之學生於學期初四項(坐姿體前彎、立定跳遠、仰臥捲腹、女800/男1600公尺跑走)

術科檢測成績中，如有三項術科成績未達PR值10%(含)者，得參加體育室開授之「健康

體適能加強輔導班」。 

五、 日間學士班學生於學期末的四項術科健康體適能檢測中，任二項未達PR値10%(含)者，

該學期體育成績不及格。並應於畢業前或修業年限內，補修體育健康體適能課程，成績

及格後始可畢業。 

六、 本課程之學生，身體質量指數(BMI)，大於31.5或重修者，並參加健康體適能加強輔導班，

可適用認證卡補救措施。認證方式如下： 

(一) 學生至體育室教學組領取認證卡，並自行保管。 

(二) 加強輔導班老師依學生每次出席受訓，並學習精神良好者，給予認證，每週最多

二小時。 

(三) 學生於加強輔導班課程結束後，認證時數達 12時以上，認證卡提送體育室教學

組登錄，並由授課老師評分。 

(四) 認證通過者(視同期末健康體適能檢測合格)，原班級「術科」成績一律以60分計(學

科及平時成績另計)。 

七、本細則經體育室體育教學會議通過，送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

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 


